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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02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 

二、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月端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坤亮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王毓正  王世芳  李孟哲  林國明  陳秀峯   

              陳琪苗  張瑞星  黃正彥  黃俊杰  廖欽福 

              蕭淑芬  朱瑞麟 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六、訴願案件審議事項： 

第一案：審議林 OO、林王 OO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 108

年 3 月 25 日府法濟字第 1080342720 號訴願決定書，申

請再審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再審申請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97條、行政院及

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規

定，不受理其再審之申請。 

第二案：審議王 OO因警察職權行使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 107

年 12月 24日府法濟字第 1071448867號訴願決定書，申

請再審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再審申請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97條、行政院及

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規

定，不受理其再審之申請。 

第三案：審議魏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4 月 25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80385223號函所為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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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審議莊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1 月 31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80175606號函所為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五案：審議陳 OO 因違反臺南市淺海牡蠣養殖管理自治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8年 1月 28日南市農港字

第 1080100642C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，撤銷

原處分。 

第六案：審議陳 OO 因違反臺南市淺海牡蠣養殖管理自治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8年 1月 28日南市農港字

第 1080100642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七案：審議陳 OO 因違反臺南市淺海牡蠣養殖管理自治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8年 1月 28日南市農港字

第 1080100642D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八案：審議楊 OO因市區道路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仁德區公所

108 年 5 月 1 日南仁所建字第 1080299387 號公告及 108

年 5 月 10 日南仁所建字第 1080324443 號函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不服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108 年 5 月 1 日南仁所

建字第 1080299387號公告部分，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

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；不服臺南市仁德區

公所 108 年 5 月 10 日南仁所建字第 1080324443 號函部

分，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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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案：審議葉 OO 因行道樹遷移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

108 年 4 月 25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 1080491306 號函，提

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附帶決議：另就臺南市公共設施植栽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中行道

樹栽植距離測量之起訖點，函請工務局以行政規則或

行政函釋方式予以明定，以避免誤解。 

第十案：審議盧 OO因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官田區公所 108

年 3月 14日所社字第 1080177971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一案：審議王 OO因中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佳里區公所

108年 4月 1日所社字第 1080230711號函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二案：審議曾 OO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
108年 4月 8日南市財南字第 1083106715號函，提起

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三案：審議周劉 OO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

局 108 年 2 月 25 日南市財局字第 1083003196 號復查

決定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四案：審議城 OO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
108 年 2 月 23 日南市財局字第 1083170112 號復查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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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五案：審議黃 OO因使用牌照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

務局 108 年 2 月 15 日南市財局字第 1082950437 號復

查決定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六案：審議 OO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自 108年 1月 22日起至 108年

4月 1日止按日連續裁處其新臺幣 1,200元等 70件裁

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七案：審議 OO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因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08年 4月 11日南市民生

字第 1080363851號函暨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八案：審議 OOOO有限公司因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民政局 108 年 4 月 25 日南市民生字第

1080455596號函暨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九案：審議蘇 OO 因農用證明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善化區公所

108年 4月 1日善農字第 1080227939號函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
